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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來臺申請數位遊牧簽證資格審查處理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為執行行政院吸引數位遊牧人才推動

計畫有關數位遊牧停留簽證資格條

件之審查，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適用免簽證待遇規定之外國人以數位

方式從事遠端工作，且非為我國境內

事業單位或雇主提供勞務，並符合一

定條件者，得向外交部或駐外館處申

請核發三個月效期、多次入國、停留

期限三個月及未加註限制不准延期

或其他限制之數位遊牧停留簽證；期

滿有繼續停留之必要者，得於停留期

限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

期，並得免出國，每次總停留期間最

長為六個月。 

明定數位遊牧簽證之適用對象及申請程

序。 

三、前點所稱一定條件，指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曾獲發其他國家數位遊牧簽

證，並可提出證明。 

(二)年滿三十歲且最近二年任一年

年收入達四萬美元。 

(三)年滿二十歲未滿三十歲，最近二

年任一年年收入達二萬美元。 

明定第二點所稱一定條件之情形。 

四、申請人應檢附以數位方式從事遠端工

作與符合前點一定條件之證明文件

(如附表)、中華民國簽證申請書、效

期六個月以上之外國護照及其他應

備文件，向外交部或駐外館處提出申

請。 

外交部或駐外館處應就前項以數位

方式從事遠端工作及一定條件，轉請

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後提供審

查意見。 

前項審查，必要時得會商相關機關為

明定應檢附之文件，及以數位方式從事遠

端工作與一定條件之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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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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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目 證明文件 

以數位方式從事遠端工作 1. 個人履歷或作品集(含學經歷說明)。 

2. 效期內之工作合約(受雇者請出具公司

之受雇契約/自由工作者請提供接案合

約書)。 

3. 來臺停留期間計畫說明(如說明表)。 

一定條件 曾獲發其他國家數位

遊牧簽證，並可提出證

明。 

護照註記證明或獲發他國數位遊牧簽證之

證明。 

年滿三十歲且最近二

年任一年年收入達四

萬美元。 

 

年收入證明(二者擇一)： 

1. 納稅證明(如:澳洲 PAYGpayment 

summary、加拿大 T4、以色列 106 表

格、俄羅斯 2-NDFL、波蘭 PIT-11、英

國 P60、美國 W-2)。 

2. 公司出具之薪資證明。 年滿二十歲未滿三十

歲，最近二年任一年年

收入達二萬美元。 

其他應備文件 

1. 經常性存款證明(美金一萬元)。 

2. 國際醫療保險證明。 

 

                                                                      


